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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














单位名称：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
（盖章）



1、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1、职能职责
（1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、区有关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。
（2）负责全区城市市容环境、户外广告、渣土运输等方面的行业指导和管理。
（3）负责区人民政府交办的涉及城市管理基础设施、环境改造等项目的相关工作。
（4）负责相对集中行使国务院、省人民政府、市人民政府批复确定的行政处罚权；统筹实施餐厨垃圾、户外广告等专业行政执法；负责实施重大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。
（5）承担区委、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2、 预算单位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1） 预决算及信息公开情况。
1.年初预算资金2594.61万元。
2.单位年度总收入3237.46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       2877.17万元，其他收入360.29万元（其中专项整治经费295.91万元、协管员经费4万元、公车开支33万元、城管局拨付工作机奖励经费26.5万元、利息收入0.88万元）。
3.单位年度总支出3327.59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1296.65万元，基本支出2030.95万元，人员支出1594.98万元，公用经费支出435.96万元，比上年减35.11%，三公经费       54.96万元，比上年增322.75%，其中公车购置和维护费54.96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，出国经费0万元。
（2） 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。
1.资金使用情况说明：贯彻落实厉行节约、严控“三公经费”、严控资金支出、降低一般运行经费、加强项目支出管理，整体支出都做到了更加规范。
2.绩效情况说明：开展多项城管执法专项整治活动，逐步完善城管体制机制改革，实现秩序正规，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；提升我区城市管理水平，营造良好的市容环境及执法环境，促进良性持续发展。
三、资金管理及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大队现阶段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不完善，未能细化、量化绩效指标，突出绩效特色，未全面开展绩效管理工作。
下一步将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逐步推开，实现编制预算绩效目标全覆盖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2019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为54.96万元，其中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4.96万元。2019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较2018年增加322.75%，主要原因是响应城管体制改革，增强执法力量，增加六辆执法车辆所致。

